
 

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一览表 
 

序
号 

培养 
环节 

要  求 备  注 

1 注册 
每学期开学时应按时到校，上网注册并
在本院系办理注册手续。 

详见《东南大学
研究生学籍管理
规定》 

2 培养计划 

新生入学后两周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慎重
制定培养计划并在网上提交，打印一式
三份，所在院系秘书、导师和研究生各
存一份。 

详见《东南大学
研究生课程选课
及其管理办法》 

3 网上选课 
每学期在规定选课时间内按培养计划在
网上提交选课单并打印一式两份，所在
院系秘书和研究生各存一份。 

4 课程学习 

硕士生的必修课程学分应在入学后的一
学年内完成；博士生所有课程学分应在
入学后的一学年(直博生在一学年半)内
完成。 

详见《东南大学
博士（硕士）学
位研究生培养方
案》 
 
 
《东南大学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
专业实践管理规
定（暂行）》 

5 实践环节★ 

1.学术学位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必要
的创新创业实践环节训练，要求提交总
结报告给导师签字认可后交研究生秘书
存档备查。 
2.专业学位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专业
实践，专业实践考核通过后，方能进入
论文环节，并以实践课题作为论文选题，
开展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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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文与科
学素养系
列讲座 

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应至少选听 8 次系
列讲座，其中每位研究生必须选听科学
道德与学风建设、法律、心理健康讲座
至少各 1 次。港澳台研究生、国际留学
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至少选听 3 次系列
讲座。 

7 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在本学科范围内积极
参加学术研讨活动至少 8 次并做至少 4
次学术报告（其中至少一次使用外文）；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在本学科范围内积极
参加学术研讨活动至少 10 次并做至少 5
次学术报告（其中至少一次使用外文）；
理学、工学、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
学科每位博士生参加境外学术活动至少
1 次；应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学术会议并
宣读学术报告至少 2 次。参加学术活动
和学术会议应有书面材料并交导师签字
认可，在申请答辩前将经导师签字的书
面材料交所在院系研究生秘书。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本学科范围内
参加学术活动至少 2 次，并撰写学术论
文 1 篇，经导师签字认可后刊登在院系
研究生学术报告会论文集或其它学术刊
物上。申请答辩前将经导师签字的书面
材料交所在院系研究生秘书。 

8 开题报告★ 

硕士、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应分别在第
三学期、第四学期结束前，直博生在第
六学期学期结束前完成，一般应提前一
周在网上提交开题申请，开题报告通过
并经研究生秘书网上确认后硕士生至少
半年、博士生至少一年方可申请答辩。 

详见《东南大学
研究生论文选
题、开题报告的
原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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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考核★ 

硕士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博士生在第
四学期（直博生在第六学期）结束前完
成中期考核，根据中期考核结果决定其
是否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或分流
培养。 

详见《东南大学
博士（硕士）研
究生中期考核办
法》。 

10 答辩申请 

博士研究生在论文送盲审、申请答辩和
授予学位前应按有关要求发表一定数量
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取得相应的科研成
果，并及时在网上提交，由研究生院学
位办审核。 
硕士研究生成果考核要求根据相应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的要求执行，由各院（系、
所）审核。 
研究生答辩前应在网上提交答辩申请，
内容由研究生秘书审核确认。 

详见《东南大学
博士研究生申请
博士学位的成果
考核标准（2018
版）》和《东南大
学博士研究生毕
业与学位授予分
离实施办法（试
行）》。 

11 
学位论文
评阅 

1）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全部采取盲审。 
2）硕士学位论文除明确必须为盲审的以
外，还将由研究生院培养办随机抽取一
定比例进行盲审。 
3）所有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须
先登录研究生院信息服务系统上传已定
稿的盲审格式的学位论文（PDF 文件）。 
4）所有评阅结果均返回并通过方可组织
答辩。 

详见《东南大学
授予硕士、博士
学位暂行工作细
则》和《东南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盲审条例》 

12 
学位论文
答辩 

1）研究生应在培养方案规定时间内完成
论文答辩。提前或延期答辩均须经研究
生院审批同意。 
2）论文答辩应按规定程序进行。 
3）答辩结束后，上网录入答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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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位申请 

1）论文答辩通过后，在网上个人信息系
统中提交学位申请。 
2）答辩委员会秘书将学位申请书、论文
评阅书、表决票等整理后交研究生秘书
审核，审核通过者上分委会讨论学位。 
3）研究生应按有关要求及时办理离校手
续。 

 

注：★环节的表格均可从研究生院主页下载区域“研究生培养”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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